
西安市雁塔区审计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提出审计结果报告。
    2、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预算、决算的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3、对区属事业单位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4对区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5、对区级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
6、对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7、按照有关规定，对区级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8、针对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并向区政府和市审计局报告审计调查结果。
9、指导和监督我区的内部审业务工作。
   10、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2017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共有1个，即：西安市雁塔区审计局本级（机关），无二级预算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西安市雁塔区审计局
	行政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22人，其中行政编制22人，事业编制0人；实有人员为21人，其中行政21人，事业0人；单位管理的退休人员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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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7年度，雁塔区审计局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审计局的领导下，以保障国家经济利益、维护民生、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为根本目标，全年计划审计（调查）项目33个，实际完成审计项目40个，完成全年项目计划的121.22%。具体工作如下：
1、预算执行审计继续深化。根据年初项目计划，对区财政局、地税局、文体局、小寨办、公安雁塔分局等8部门的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检查了本级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预算的批复下达和资金拨付情况，部门预算执行情况，非税收入情况，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制度和上下级财政结算情况。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督，注重规范财政收支行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了损失浪费。同时，将2016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整改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来抓，按照“审计--整改--规范”的工作思路，建立现场整改、跟踪整改、约谈整改、督办整改“四位一体”的审计问题整改工作机制，取得明显成效，并向区人大提交了2015年审计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和2016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

2、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务实管用。以提高依法理财水平为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小寨路、等驾坡、曲江、鱼化4个街道办事处预决算编制与执行、财政资金收支真实性、财政资金结余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情况的审计监督力度；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规范事业单位加强资金管理为目标，对877子校、航天小学、电子城小学等3所学校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审计了学校财务收支活动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以及专项资金和银行账户管理情况。对财政财务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地审计建议。

3、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扎实有效。认真贯彻落实《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意见》，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高建设资金使用绩效，保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为目标，持续加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力度，重点审计了市52中校舍加固工程项目、航天中学操场及设施改造工程项目、第五幼儿园园舍装修工程项目及燎原小学校舍维修项目竣工决算情况，通过审减工程造价有效地节约了财政资金。

4、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深化发展。认真贯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和《关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实施办法》，按时完成了区旅游局原局长赵小宏任等12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同时对小寨路、鱼化街道开展了书记、主任党政领导同步经济责任审计，对区市容局开展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试点。重点监督检查了党政领导干部其承担的贯彻各项政策措施责任、经济发展责任、结构调整责任、防范化解风险责任、环境保护责任、民生改善责任、廉政建设责任等，逐步实现了任中审计制度化、常态化，为加强干部管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5、绩效审计针对性不断加强。以促进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管理的有效性、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为目标，对科技三项费、大学区管理制补助资金专项经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补助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审计，对垃圾清运费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重点检查了各项优惠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密切关注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并注重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揭露问题，分析原因。通过审计，向区政府提交专项审计（调查）报告4篇，提出建议18条，领导批示批转4次，有力地督促了各专项资金规范管理和高效利用。

6、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持续深入。继续开展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摸清了“两联一包”扶贫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和全区“驻村扶贫”工作进展情况，针对帮扶村产业优势不明显等问题提出了3条建议，为促进“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出具跟踪审计报告9份，提出审计建议26条。此外，还抽调审计业务骨干支持上级机关开展的扶贫开发、追赶超越、专项巡视等审计工作，积极主动，表现突出，受到通报表彰。

7、其他工作顺利完成。一是深入开展“三项革命”，认真履行“路长”、“所长”职责，积极开展“大擦洗大整治”、“车让人”等活动，累计巡逻80余次，劝离流动摊贩20余次，清理占道经营10余次，促进配置保洁员工具箱4个，所督导的电子二路卫生更加整洁规范。二是积极开展“精准扶贫”和“亲商助企”，深入企业调研走访20次，精准帮扶2人，“一对一”结对帮困12人，实地开展扶贫工作160余人次。三是抽调审计业务骨干支持上级审计机关开展工作，积极配合市局三次来我区开展政策落实暨“追赶超越”审计。选派的干部听从指挥，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受到了特派办和市局的书面表扬。积极开展“亲商助企”活动，深入企业调研走访28人次。四是全面完成首届西安雁塔大学生青春设计博览会经费专项审计，省委幼儿园围墙工程评估、决算等区政府交办审计事项6件，审核有关请示10余份，提出审计建议10余条，为领导科学决算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7年度收入总计415.31万元，2017年度支出总计415.31万元。比上一年度增加7.5%，增加原因为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2017年度收入总计415.31万元。包括：
（1）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80.72万元，为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
（2）上年结转和结余34.59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结转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2017年度支出总计415.31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335.53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73.76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基建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外勤经费等审计业务支出及审计信息化建设支出。
（3）年末结转和结余6.02万元,主要是本年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暂未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80.72万元，比上年增加8.2%。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409.29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335.53万元。是反映本单位基本运行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2）审计业务支出71.76万元。主要用于基建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外勤经费等审计业务支出。

（3）其他审计事务支出2万元。主要用于审计信息化建设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为335.53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308.58万元，用于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
（2）公用经费26.95万元。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包括办公费、邮电费等。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0.2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22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情况
2016年度我局因公出国实际支出0万元,较去年同比减少0万元；因公参加其他单位出国（境）团组共0批，0人次，团组批次和人数与上年相同。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6年已取消公务用车，支出费用为0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公务接待费用支出0.22万元，较去年同比下降68%，累计接待3批次、23人。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7 年未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雁塔区审计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26.95万元。公用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16.28%，减少原因为缩减公用经费支出。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产占用及设备购置情况。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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